
答疑纪要 

致各投标人： 

晋江市兆壹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池峰小区一期（招标编号：晋建施招 20240314015），现

发布答疑纪要如下： 

一、关于招标文件的补充修改： 

1.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 第 2章 投标须知 第 1节 投标须知前附表 第 36项内容修改为： 

36 25.3/26.1 定标方式 

□依据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 

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数：  /  个 

□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数：  /  个 

√采用评定分离方式确定中标人 

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数： 10 个 

中标候选人推荐办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

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汇总各投标人的“技术文件得分（如有）

+投标报价得分+信用评标分（如有）+其他因素得分（如有）”之和，

作为各投标人的最终得分。按最终得分由高到低顺序前10家推荐定标

候选人；少于10家的，则全部推荐。当出现二个或二个以上投标人的

总得分相同并影响定标候选人数量时，由评标委员会依次按投标人的

信用评标分（如有）高低、投标报价由低到高、技术文件得分（如有）

高低、拟派出项目负责人的建造师级别高低、用于本招标项目的企业

资质等级高低进行排序，若上述五项均相同时，则由招标人随机抽取。

推荐的定标候选人不排序，进行定标候选人公示。 

定标原则：详见招标文件第3章第3节定标办法，中标人确定后，招

标 

人仅公示排名第一的中标人。 

2.删除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 第 4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 3节 专用合同条款“3.1承包

人的一般义务”中“（10）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的第 11点。 

3.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 第 4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 3节 专用合同条款“3.1承包人的

一般义务”中“（10）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的第 21 点修改为：场内的接驳、管、线铺

设、用水用电过户等均由承包人负责，承包人已充分考虑施工用水用电接驳位置对本工程施工

的影响；施工期间所用变压器（含高压柜）由发包人提供，施工期间的水、电费以及施工总水

表、用电箱变等设备的维保费用均由承包人承担，包含在合同总价中；承包人每月依照水、电

部门的计价标准和实际用量（含空载、损耗等费用），在规定的缴费期内按时缴交，否则发包

人有权从应向承包人支付的工程进度款中扣除欠缴的费用（含滞纳金），对此承包人不得提出



任何异议；临时供水、用电设备在承包人进场后均移交由承包人管理，施工用电安全责任由承

包人负责，工程竣工验收后应将变压器和总变配电房以内的所有用电设施及临时供水设施完整

交回发包人；电讯由承包人自行与电讯部门联系，费用由承包人支付。 

4.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 第 4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 3节 专用合同条款“10.4.1.2（1）

现行计价定额”修改为：“现行计价定额详见招标控制价预算书。下浮率 K1=1-（投标报价-

暂列金额-专业工程暂估价-甲供材料费）/（招标控制价-暂列金额-专业工程暂估价-甲供材料

费），以百分数表示，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5.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 第 4 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 3 节 专用合同条款“10.7.1 依法

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2）企业管理费、利润、总价措施项目费合计费率”修改为：“6%。” 

6.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 第 4 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 3 节 专用合同条款“10.7.2 不属

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中“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的约定”修改为：“承包人

具备实施暂估价项目的资格和条件的，经发包人同意后，可由承包人自行实施为暂估价项目。

专业工程控制价以经发包人最终确认的施工图预算审核价为准。” 

7.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 第 4 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 3 节 专用合同条款“12.2.1 预付

款的支付”中“预付款支付期限”修改为：本工程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发包人一次性支付预付

款至共管账户。承包人应完成项目部及临时设施建设、主要施工设备进场并安装，并协助发包

人完成办理施工许可证。承包人不得将预付款用于与本工程无关的支出或转移到本项目工程以

外，发包人和监理人有权监督承包人对该项费用的使用，如经查实承包人滥用预付款，发包人

有权立即从履约担保中扣回，并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预付款总额的 20%作为违约金。 

承包人应于签订合同后 3 日内与发包人在工程所在地设立共管账户，作为本项目专款账

户，并签订共管账户资金监管协议，账户中的款项支出须经发包人及承包人共同确认。 

8.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 第 4 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 3 节 专用合同条款“12.4.1 付款

周期 （2） 2.地上主体结构按全部楼幢以下付款节点支付”删除以下节点，其余内容不变。 

竣工验收备

案满 5年 

工程竣工结算时，发包人扣留的质量保证金为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

如承包人在发包人签发竣工付款证书后 28天内提交质量保证金银行保

函（或双方约定的其他质量保证金提交方式），发包人应同时等额退

还扣留的作为质量保证金的工程款 

  

9.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 第 4 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 3 节 专用合同条款“15.3.2 质量

保证金的扣留”中“关于质量保证金的补充约定”修改为：“工程竣工结算时，发包人扣留的



质量保证金为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如承包人在发包人签发竣工付款证书后 28天内提交质

量保证金银行保函（或双方约定的其他质量保证金提交方式），发包人应同时等额退还扣留的

作为质量保证金的工程款。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缺陷责任期内承担缺陷修复义务，监理人和

发包人签发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后，由承包人提出申请，发包人退还质量保证金”。 

10.本项目重新发布“建筑工程招标控制价及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rar”，附件同步上传

至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请投标人自行下载查阅，并以此份内容为准。 

11.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 第 7 章 技术标准和要求 第 4 节 招标人对工程主要材料设备

的要求“（三）参考品牌”中的“地下室人防门框”参考品牌修改为：“按闽人防办[2006]1

12 号文规定品牌选用”；并增加备注：“注：接受方指的是建设单位与指挥部。” 

12.本项目的投标截止时间（即开标时间）及投标保证金递交截止时间均顺延至：2024年

04 月 26日 10 时 00分 00秒。 

二、关于投标人提问的回答： 

提问 1：招标文件定标要素要求：“投标人承建（非参建）工程获奖情况【限于市级优质

工程奖、省级优质工程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获奖年度为 2019 年度（含）-2023年度（含），以获奖证书载明的获奖年度为准。获奖工程

的承包方式应为施工总承包方式且合同身份为独立承包人（非联合体承包）】。”请问：工程

总承包（EPC）项目明明也有各个级别的奖项，国家也认可。工程总承包（EPC）项目不但包含

了施工总承包，还包含了设计、采购、勘察等内容，为什么业主和招标代理要排斥以工程总承

包（EPC）承接的获奖呢？是因为意向单位施工总承包的业绩比较多吗？请业主和代理三思。 

回答：按招标文件内容执行。 

提问 2：本项目招标资料中未发现计划开工日期，请提供计划开工日期。 

回答：计划开工日期在合同签订时由发包人在合同协议书中约定。 

提问 3：本项目现场踏勘未发现临水临电接驳口位置，请提供临水临电接驳口位置。 

回答：临水临电接驳口位置由发包人在工程开工前提供。 

提问 4：本项目招标资料中未发现标书为明标或暗标。请确认标书为明标或暗标。 

回答：本项目投标文件格式要求资格文件、商务文件为明标，技术文件为暗标。 

本答疑纪要是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投标人具有约束力；答疑纪要内容若与招标文

件内容有不一致之处，以本答疑纪要内容为准；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不同时间对同一内容存

在不同约定时，以最后约定的内容为准。 



招标人：    晋江市兆壹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平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4 年 04月 10日 

  


	

	



